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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政府文件

临政办〔2023〕43号

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的

补充意见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的补充意见》经区政府

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12月 1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ALAD01-2023-00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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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的补充意见

为更好地适应当前学前教育发展新形势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国

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》《浙江省学前

教育条例》《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

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浙委发〔2019〕34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结合实际，就进一步完善我区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有关工作提出以

下意见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按照国家、

省市学前教育发展的总体要求，立足实际，以问题和目标为基本

导向，以管理体制调整为抓手，进一步完善“政府负责、分级管

理、以区为主、镇街参与”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，有效破解我区

学前教育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问题，努力建设普及普惠、优质均

衡的学前教育。

二、主要目标

到 2024年，办园结构明显优化，基本完成普及普惠区创建，

新建幼儿园 3所，培育省二级以上幼儿园 8所，公办率达到 83%，

优质率达到 93%，普惠率达到 97.5%。其中，城区街道公办率达

到 80%，优质率达到 91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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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2026年，学前教育水平显著提升，学前教育体系更加完

善，公办率达到 90%，优质率达到 95%。其中，城区街道公办

率达到 88%，优质率达到 93%。2周岁幼儿入托率达到 30%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明确学前教育管理体制。

1．完善区级统筹机制。区政府承担本区学前教育发展的主

体责任和管理指导责任，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有关学前教育发

展的法律法规、方针政策及各项规章制度，落实布局规划、经费

保障、运行管理、项目建设、队伍建设等要求，从体制机制上保

障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。

2．落实镇街属地职责。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决策，镇（街

道）配合有关部门制定本辖区学前教育发展规划，协助幼儿园建

设选址，负责基建管理。镇（街道）要落实学前教育属地管理责

任，抓好校园周边综合治理，保障教师与儿童权利，并不断改善

办园条件。

（二）完善经费投入保障机制。

3．继续加大财政投入。新增教育经费向学前教育倾斜，确

保全区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同级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达到

12%以上，保障各类幼儿园持续健康发展。

4．完善区镇分担机制。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由区、镇（街

道）两级财政共同保障。建设、装修、维修、添置设施设备经费

由区财政、镇（街道）按原比例承担；公办幼儿园非编教师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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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编制管理部门会同区教育局按标准核定，其中非编教师人数允

许上浮不超过名园集团核心幼儿园、镇街中心幼儿园专任教师总

数的 10%，非编教师工资按普及普惠县创建标准由区财政保障；

保育、保健、食堂等人员由编制管理部门、财政局、教育局按相

关配备标准实行年度核定，工资待遇由区财政按 2万/人/年标准

予以补助，不足部分由镇（街道）承担。保安人数由区教育局按

标准核定，仍由区财政保障。

（三）健全规划建设管理制度。

5．完善幼儿园布局规划。教育局会同规资、住建等部门修

编《临安区教育布局规划（2018—2035）》，进一步优化区域学前

教育布局，科学合理配置学前教育资源，适度超前规划和增加资

源供给。积极推进“十四五”学前教育项目建设，加快项目落地，

建成覆盖城乡的学前教育服务体系，大力统筹教育均衡发展。同

时，考虑托幼一体化的托育服务需求，在幼儿园增加托位供给，

增加幼儿园的配置规模，完善幼儿园布局规划。

6．强化配套幼儿园管理。修订《杭州市临安区住宅区配套

幼儿园建设管理办法》，按城镇住宅小区规划居住人口数量、建

筑面积进行测算，兼顾 2—3岁的托班需求确定配套幼儿园建设

规模。进一步健全完善住宅区配套幼儿园建设保障机制，严格执

行配套幼儿园应当与住宅小区第一期同步规划、设计、立项、建

设和竣工移交要求，对未按要求配建或未同步建成的，规资部门

不予规划竣工核定和土地复核验收。确保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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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为公办园或委托举办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

全区各有关职能部门和镇（街道）要统一思想认识，加强组

织领导，积极协调配合，确保过渡稳定，切实担负起学前教育的

管理职责，为促进全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打下扎实基础。

（二）加强督导考核。

建立健全学前教育督导制度，把学前教育事业发展、幼儿教

育质量、幼儿教育经费投入与筹措、幼儿教师待遇等列入政府教

育督导内容，积极开展对学前教育热点、难点问题的专项督导检

查。

（三）营造浓厚氛围。

进一步加大对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完善工作的综合宣传和政

策解读力度，凝聚人心，统一认识，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学前

教育工作的良好氛围。

本意见自 2024年 1月 11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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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纪委，区人武部，区各群众团体。
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
区各民主党派。

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2月 11日印发


